会计学院关于在职人员硕士论文答辩相关事宜的通知

一：答辩时间：2008年12月12日（星期五）上午8：30开始，地点在会计学院小会议室和大会议室（国定路777号）。

二：答辩之前的相关手续及注意事项

1． 答辩所有环节都需要在上海财经大学的“教学管理系统”中进行。网页地址如下：http://202.121.138.47/shufe/index.do。用户名是你的学号，初始密码是1。
2． 交论文的日期（也是最晚日期）是12月1日（但也不要提前交）。交论文时同时交打印好论文7本和装有答辩材料的材料袋。7本论文上不能出现作者和指导教师的姓名。材料袋到时办手续时向会计学院研究生办公室索取。材料袋中的材料应包括：

（1） 学位申请书一式二份；（2）论文评阅书及自评表一式三份；（3）论文答辩会议记录及决议书。此三项和第七项从“教学管理系统”中下载后填写好并打印。

（4）成绩单一式二份（在研究生部培养办公室办手续时请他们帮忙打印）；

（5）最后学历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；

（6）全国外语、综合考试合格证复印件；没有证书的提供网页查询成绩打印稿。

（7）授予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基本数据表和单位审核表。

3． 按照“教学管理系统”中下载的循环表办相关手续。相关时间安排：11月21月到11月27日工作日时间的下午1：30-4：30。地点：会计学院研究生办公室（国定路777号）和校研究生部相关办公室（武川路111号）。并来之前请电话再确认一下，联系电话：659047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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